钦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

钦政发〔2022〕1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桂政发〔2022〕10号）精神，扎实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全面掌握我市土壤资源状况，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土壤普查的重要意义

土壤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工作。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是继1979年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之后，开展的又一次全国性土壤资源情况全面调查。做好此次普查工作，对于精准施策加强耕地保护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加强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遵循全面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衔接已有成果，围绕全面实施“建大港、壮产业、造滨城、美乡村”四轮驱动战略，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要求，全面查明查清我市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性状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全面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土壤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奠定基础，为严守耕地红线、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生态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二、明确普查对象与内容

（一）普查对象。全市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

（二）普查内容。主要包括7个方面：一是土壤性状普查，包括野外土壤表层样品采集和土壤理化性状、生物性状指标分析化验等；二是土壤类型普查，包括对主要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测、采样化验等，补充完善土壤类型；三是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包括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质等；四是土壤利用状况普查，包括基础设施条件、种植类型、农业生产水平等；五是土壤数据库样品库建设；六是质量状况分析；七是普查成果汇交汇总。

三、明确普查时间安排

普查时间为2022年至2025年，分3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22年）。2022年8月底前完成市本级普查实施方案编制报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各县区要在2022年10月底前完成本级实施方案编制工作，报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二）第二阶段（2023－2024年）。全面开展土壤普查工作，组织专家、科研人员为土壤普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指导服务，系统性、计划性开展技术培训、业务练兵，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开展土壤普查数据库与样品库建设，形成阶段性成果。

（三）第三阶段（2025年）。组织开展土壤基础数据、土壤剖面调查数据和标本、土壤利用数据的审核、汇总、分析，形成普查基本数据。绘制专业图件，完成普查成果验收、汇交与总结，建成土壤普查数据库、样品库，全面总结普查工作，形成全市耕地质量报告和全市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

四、加强普查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土壤普查工作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为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钦州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市农业农村局作为牵头单位，要发挥统筹抓总作用，抽调精干人员切实做好土壤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市财政局负责普查经费落实；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等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数据资料提供、数据衔接审核、质量控制等工作。各县区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土壤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建立工作领导机制，制定工作方案，负责推进本辖区土壤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各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做好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积极共享已有成果资源，为顺利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二）强化经费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技术培训、专家指导服务、数据分析、成果汇总和土壤数据库、样品库建设等经费由各级财政按工作职责承担。市本级统筹做好普查工作经费预算安排，并确保由本级承担的经费足额到位。各县区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作进度安排，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并加强监督审计。要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壤普查工作，坚持厉行节约，加强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严格质量控制。充分利用全国统一的土壤普查工作平台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提高信息化水平，科学、规范、高效推进普查工作。要建立普查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和普查数据质量追溯机制，加强布点、采样、测试、汇总等环节全过程监管，加强抽查复核和专家评估。各级普查机构必须严格按要求报送普查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弄虚作假和篡改普查数据。要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息安全。

（四）强化技术支撑。要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配置，组织专家、科研人员为普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有计划开展普查队伍技术培训，确保土壤普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

（五）加强舆论引导。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广泛宣传土壤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认真做好舆论引导，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钦州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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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开创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

副组长：陈朝文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韦戴卓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廷智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陆家福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韦德松　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曾世东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梁  伟  市水利局副局长

韩彰桂  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符永东  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

黄晓华  市统计局副局长

        邓善锋  市林业局副局长

        凌启昌  市农科所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韩彰桂同志兼任。



